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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一、报到时间一、报到时间

2023 级全日制研究生新生报到时间为 9月 10 日。

请研究生新生按时报到，如有特殊情况可事先向各院系所（以下简称“院系”）
研究生工作秘书咨询，我校院系研究生工作秘书联系方式请参见以下网址信息：
https://yjszs.ecnu.edu.cn/system/zsdwlxr_list.asp。

二、报到地点二、报到地点

我校研究生分布在两个校区，地址分别为：

闵行校区：闵行校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

普陀校区：普陀校区：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 号

请研究生新生按照校区进行报到，涉及两校区的请以院系具体通知为准。

硕士硕士研究生各院系报到校区：

院系所 报到校区
101 中国语言文学系 闵行校区
102 历史学系 闵行校区
103 哲学系 闵行校区
104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具体由院系通知
105 法学院 闵行校区
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闵行校区
108 社会发展学院 闵行校区
109 外语学院 闵行校区
110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普陀校区
112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普陀校区
116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普陀校区
118 特殊教育学系 普陀校区
119 康复科学系 普陀校区
120 体育与健康学院 闵行校区
124 传播学院 闵行校区
125 美术学院 闵行校区
126 音乐学院 闵行校区
127 设计学院 普陀校区
128 数学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12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0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1 地理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132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https://yjszs.ecnu.edu.cn/system/zsdwlxr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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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博士研究生各院系报到校区：
院系所 报到校区

101 中国语言文学系 闵行校区
102 历史学系 闵行校区
103 哲学系 闵行校区
104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具体由院系通知
105 法学院 闵行校区
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闵行校区
108 社会发展学院 闵行校区
109 外语学院 闵行校区
110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普陀校区
111 教育学系 普陀校区
112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普陀校区
113 课程与教学系 普陀校区
114 高等教育研究所 普陀校区
115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普陀校区
116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普陀校区
117 学前教育学系 普陀校区
118 特殊教育学系 普陀校区
119 康复科学系 普陀校区

院系所 报到校区
133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134 生命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普陀校区
137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闵行校区
140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闵行校区
142 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 闵行校区
145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闵行校区
151 教育学部 普陀校区
155 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普陀校区
156 经济学院 普陀校区
157 工商管理学院 普陀校区
158 公共管理学院 普陀校区
159 统计学院 普陀校区
160 软件工程学院 普陀校区
161 教师教育学院 普陀校区
162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普陀校区
163 亚欧商学院 闵行校区
166 教育心理学系 普陀校区
16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电子科学系 闵行校区
169 信息学部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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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报到校区
120 体育与健康学院 闵行校区
124 传播学院 闵行校区
125 美术学院 闵行校区
128 数学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12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0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1 地理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132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
133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4 生命科学学院 闵行校区、普陀校区
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普陀校区
137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闵行校区
140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闵行校区
142 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 闵行校区
145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闵行校区
152 教育管理学系 普陀校区
153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普陀校区
156 经济学院 普陀校区
157 工商管理学院 普陀校区
158 公共管理学院 普陀校区
159 统计学院 普陀校区
160 软件工程学院 普陀校区
161 教师教育学院 普陀校区
162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普陀校区
166 教育心理学系 普陀校区
16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电子科学系 闵行校区

三、请假规定三、请假规定

新生须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应事先凭本人书面申请
及相关证明向院系办理请假手续，假期一般不超过两周。未请假或已请假但未获批准，
以及已获准假但未在准假限期内报到者，除不可抗力的正当事由外，均作放弃入学资
格处理。

四、户口迁移四、户口迁移

（一）可以办理户口迁移的新生（一）可以办理户口迁移的新生

非定向就业研究生新生中全日制学生可以将户口迁入华东师范大学，非全日制新
生不可将户口迁入华东师范大学。

定向就业研究生新生中非在职攻读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及“援
疆博士师资专项计划”中的非在职新生可以将户口迁入华东师范大学。其他定向就业
培养回原工作单位就业者不可将户口迁入华东师范大学。以下关于迁转户口的说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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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可以将户口迁入学校的新生。

（二）办理户口迁移情况说明（适用符合上述可以迁入条件者）（二）办理户口迁移情况说明（适用符合上述可以迁入条件者）

1. 原非上海市户口研究生新生的户口是否迁入华东师范大学，由研究生新生本人
决定；

2. 原上海市常住户籍（本市户籍）研究生新生的户口不可迁入华东师范大学；

3. 原为上海市高校学生集体户籍的研究生新生的户口是否迁入华东师范大学，由
研究生新生本人决定；若自愿迁入华东师范大学集体户籍，手续为网上迁移。在报到
后需提交以下材料：

（1）迁入闵行校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户口信息页原
件加盖派出所印章。

（2）迁入普陀校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户口信息页原
件加盖派出所印章、照片采集单（普陀校区入学后需到白玉路 526 号白玉派出所拍身
份证照）。

具体要求在开学后会另行通知。

4. 原为华东师范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直博生）、
或华东师范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研究生考取博士研究生按以下要求办理：

前阶段毕业校区 新阶段就读校区 是否办理迁移手续
闵行校区 闵行校区 不需要办理迁移手续
闵行校区 普陀校区 先迁出再迁入
普陀校区 闵行校区 先迁出再迁入
普陀校区 普陀校区 不需要办理迁移手续

5. 入学方式为硕博连读的博士研究生无论是否有校区变更，均不办理户口迁移
手续。

6.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相关规定，自愿迁入学生集体户口后，在读期间除退学、肄
业两种情况外户口不得迁出。

（三）迁移户口注意事项（三）迁移户口注意事项

1. 户口迁移证上迁往地址按研究生新生报到的校区填写，迁往地址内容为：

在闵行校区报到的：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

在普陀校区报到的：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

特别提醒：不可将迁移地址仅填写学校名称。特别提醒：不可将迁移地址仅填写学校名称。

2. 户口迁移证上出生地和籍贯除直辖市外应填写至两级，即填写至（非直辖市）
市或县（如：** 省 ** 市、或 ** 省 ** 县）。根据上海市户籍管理系统的要求，此两
项填写不完整（如仅填写“**省”或“**县”）的户口迁移证，不能办理落户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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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原迁出部门（派出所）更正方可办理。

3. 新生报到时如户口迁移证有效期已过期，此户口迁移证仍可使用。

4. 新生报到时将户口迁移证交至我校各院系，新生应自留复印件备用，原件经学
校交公安部门后不可取回或借阅。

五、党团组织关系转移五、党团组织关系转移

（一）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及入党档案材料迁移（一）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及入党档案材料迁移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研究生新生、全日制定向就业研究生新生中的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计划中的非在职研究生新生、以及援疆师资专项计划中的非在职新生中的中
共党员按规定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我校。

1. 党员组织关系转移

上述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填写“中共华东师范大学XX学院委员会”，
去处栏填写“华东师范大学XX学院”或“你处”；落款公章为高校党委（组织部）、
高校院系级党委、乡镇街道党（工）委或单位党委等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
2022 年起，全国各省市试行跨省市线上转接，原单位党组织应在党员系统中将党员信
息转往“中共华东师范大学XX学院委员会”。新生报到时应在院系级党组织进行党
员信息登记，如携有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应一并提交。

转接组织关系时应注意：

（1）新生报到前应向原所在单位党组织确认已在本省市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准确
完成转出操作，报到时的信息登记不作为完成接收的依据，院系级党组织后续还须进
行信息核对等工作后再办理线上接收或纸质回执。

（2）介绍信抬头或落款党组织层级有误的（需为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
党委，党总支不具备该权限）、介绍信落款时间在 5月 31 日以前的、介绍信上党员
类型等信息有误的，须退回原单位党组织修改或重开。

（3）9 月 1 日以前预备期已满的预备党员，应在原单位完成转正手续后，以正
式党员身份转入我校，以免影响按期转正。

（4）11 月 30 日以前不亮明党员身份、不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逾期不承认其
党员身份。

2. 入党档案材料迁移

上述新生中共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的单位党组织应将党员材料（入党志愿书、入
党申请书、政治审查材料、转正申请书和培养教育考察材料等）或入党积极分子材料（入
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材料等）归入本人人事档案，将档
案转入我校。我校各招生培养单位党组织将对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核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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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缺失、错漏的将提请原单位党组织补充完善。

3..人事档案不在我校的全日制定向研究生新生中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一般保留
在原单位，不转入我校。如确有需要，可持“党员证明信”或“流动党员活动证”在
我校相应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和学习教育活动，党员证明信每半年开一次。

关于组织关系转入我校的工作提示与常见问题请见http://zzb.ecnu.edu.cn/66/01/
c10974a419329/page.htm

各院系党组织专（兼）职组织员老师联系方式（咨询）请见http://zzb.ecnu.edu.
cn/43/0b/c10997a279307/page.htm

（二）全日制非定向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移及入团档案材料（二）全日制非定向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移及入团档案材料

新生团员的单位团组织须在团员证中“组织关系转移”栏填写完整并加盖原单位
团组织的印章，新生报到后将团员证交至所在单位团委（团总支）。

新生团员的单位团组织应将团员材料（入团申请书、入团志愿书等）归入本人人
事档案并转入我校。我校各学部、书院、院（系、所）团组织将对材料的完整性、真
实性进行审核认定。

新生团员的单位团组织应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将新生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转入我
校，转入团组织应为新生就读院系团委或所在团支部，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团委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团支部”。

各院系团组织负责人联系方式请见https://yjszs.ecnu.edu.cn/download/2022ss/
gyxtzzfzrlxfs.pdf

六、报到需携带物品六、报到需携带物品

1. 录取通知书；

2. 身份证；

3. 学历及学位证书（详见下文说明）；

硕士研究生新生：境内学历获得者，需提供本科毕业证书，如已获得学士学位，
需同时提供学士学位证书；国（境.）外学历学位获得者，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博士研究生新生：硕士毕业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按规定，应届硕士毕业生在博
士研究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硕士毕业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则不能报到，作取
消录取资格处理）；通过非学历教育获得学位者，只须提供硕士学位证书；在国（境.）外
获得硕士学历学位证书者，须提供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颁发的认
证报告。

本科直博生：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获学士学位者）。

http://zzb.ecnu.edu.cn/66/01/c10974a419329/page.htm
http://zzb.ecnu.edu.cn/66/01/c10974a419329/page.htm
http://zzb.ecnu.edu.cn/43/0b/c10997a279307/page.htm
http://zzb.ecnu.edu.cn/43/0b/c10997a279307/page.htm
https://yjszs.ecnu.edu.cn/download/2022ss/gyxtzzfzrlxfs.pdf
https://yjszs.ecnu.edu.cn/download/2022ss/gyxtzzfzrlxf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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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寸免冠照片 8张（彩色报名照、背面书写姓名）；

5. 户口迁移证（需迁入户口的新生）；

6. 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或团员证。

七、缴费七、缴费

按规定，新生必须缴齐学费后才能报到，缴齐住宿费后才能入住宿舍。为方便新
生报到和入住，请新生在规定时间（详见本册中“研究生新生缴费办法”）通过“在线”
等方式事先完成缴纳学费、住宿费的工作。

因家庭经济困难暂时无法缴纳学费，需要申请缓缴学费的新生，可以通过学校设
立的“绿色通道”先报到。具体流程参见后文《研究生资助体系》。

八、信息化相关服务注意事项八、信息化相关服务注意事项

在使用学校丰富的信息化服务前，请按以下“4步走”完成“初始化”。

【第 1 步，登录网站，修改系统密码】  【第 1 步，登录网站，修改系统密码】   

1. 登录网站1. 登录网站

新生可于 8月 1日后登录新生自助服务系统 http://freshman.ecnu.edu.cn（具
体见网站首页的登录说明）。

2. 修改公共数据库系统密码2. 修改公共数据库系统密码

“公共数据库系统”（https://idc.ecnu.edu.cn）是学校信息化服务的主要入口，
学校主要系统都使用与公共数据库系统相同的用户名、密码。系统用户名为学号，初
始密码为“证件号后 4位 +考生编号后 4位 +@ECNU”（如证件号中包含字母，请
统一使用小写；港澳台地区学生证件为来往通行证或居住证，若无法登录，请尝试使
用报考时身份证）。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请尽快登录公共数据库系统，按照系统提
示修改初始密码，并在账户设置中绑定手机号。

【第 2 步，为校园卡充值】【第 2 步，为校园卡充值】

校园卡是在校园内使用的电子钱包和电子证件，包含手机虚拟卡和实体卡，功能
相同。“手机虚拟卡”在完成“第 1步”后就立即自动开通，可以为
卡充值后使用。充值方式为：微信搜索“华东师大ECard”小程序，
或扫右侧小程序码，使用公共数据库账号密码登录成功后进行充值。

充值后就可以使用“手机虚拟卡”校门通行、食堂消费。“实体
卡”到校报到后领取，如因照片不符合要求等原因未领到实体卡的，

第２步
为校园卡充值

第３步
开通学校微信
服务

第４步
开通学校邮箱

第１步
登录修改系统
密码

http://freshman.ecnu.edu.cn
https://idc.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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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开通学校微信服务】【第 3 步，开通学校微信服务】

.“学校微信服务平台”是学校信息化服务的移动端入口。服务平台分为微信企业
号和企业微信两个部分。

1. 绑定微信企业号，完成微信身份认证。1. 绑定微信企业号，完成微信身份认证。微信
扫描“微信企业号”二维码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微信
企业号。具体操作说明可扫描“认证说明”二维码
阅读。

2. 安装企业微信 APP，进入服务平台。2. 安装企业微信 APP，进入服务平台。扫描“企业微信”二维
码进行APP下载并安装。安装完毕后，按照提示输入微信注册的手
机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企业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中的“工作台”，
进入后使用相关应用。

【注】必须先完成“微信企业号绑定”后，再安装企业微信
APP，次序不可颠倒。

【第 4 步，开通学校邮箱】【第 4 步，开通学校邮箱】

完成“第 3步”后，即拥有一个域名为 stu.ecnu.edu.cn 的个人电子邮箱。如，
学号是 51062233081，则电子邮件地址为 51062233081@stu.ecnu.edu.cn。

学生邮箱登录地址为 https://mail.stu.ecnu.edu.cn，初始密码为公共数据库
初始密码 +sh.( 例如公共数据库初始密码为 19511016@ECNU，则邮箱初始密码为
19511016@ECNUsh)。

首次登录系统会提示修改密码。学生邮箱密码和公共数据库账号密码可以不同。
登录后可绑定本人微信，使用微信扫码登录邮箱。

九、其他九、其他

（一）入学前维护个人信息（一）入学前维护个人信息

新生须于8月20日后使用公共数据库系统账号和密码登录我校党委学生（研究生）
工作部网站（网址 http://www.xsgzb.ecnu.edu.cn，点击“首页”进入“学生信息
系统”；也可直接访问学生信息系统，网址 https://xgxt.ecnu.edu.cn），填写完善
个人基本信息。

请新生于 8月 20 日后使用公共数据库账号和密码登录我校图书馆网站（http://
lib.ecnu.edu.cn），进入右上角“我的借阅账户”。通过“修改个人资料”，务必
将邮箱修改为您的常用邮箱。

学校通过“易班”为新生搭建交流平台。新生可在应用APP 市场下载“易班”
客户端并用手机号注册（PC版网址为www.yiban.cn），在获得学号后可在管理中

请携带身份证件到信息化治理办公室服务台拍照制卡。

https://mail.stu.ecnu.edu.cn
http://www.xsgzb.ecnu.edu.cn
https://xgxt.ecnu.edu.cn
http://lib.ecnu.edu.cn
http://lib.ecnu.edu.cn
http://www.yib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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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输入姓名、学号进行校方认证。成功注册、认证后，可加入“2023 年新生学院”。
若手机号更换，请及时在管理中心更换绑定手机号。易班平台具有新生入学教育辅助、
文艺演出抢票、班级活动互动等功能。

 （二）关于新生档案（二）关于新生档案

新生人事档案需转递至所在院系，来校报到后如人事档案（含党员、团员的组织
材料即入党入团的书面材料）未到我校，则视为入学手续不全，请及时联系原单位补
全缺少的档案。如发现新生人事档案内材料与思想政治品德情况表所填不符而造成不
符合录取规定的情况，后果自负。

（三）关于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三）关于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按照国家规定，研究生入学后，学校将在 3个月内对所有新生进行复查。复查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

2. 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

3. 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4. 考生档案是否齐全；

5. 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保证在校正常
学习、生活；

6. 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

复查中发现研究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取消
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复查中发现研究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
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为研究生办理保留入学资格。

复查的程序和办法，由院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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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新生报到流程

9 月 10 日按照要求到校注册报到

新生入学教育等

缴纳住宿费或办理“绿色通道”后
办理住宿手续，进宿舍按规定整理内务

新生正式上课

至各院系指定地点办理相关报到手续、领取实体校园卡

注：如因照片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在院系报到时未领到实体卡的新
生，请携带身份证件到信息化治理办公室服务台拍照制卡

确有经济困难，难以在入学时缴
齐费用的新生，请提前在网上申
请绿色通道。具体流程参见后文

《研究生资助体系》

未事先完成缴费的新生
先去现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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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新生缴费办法

一、缴费标准一、缴费标准

（一）学费（一）学费

2023 年研究生学费情况详见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招收
研究生学费收费标准、学制查询》。

网址：https://yjszs.ecnu.edu.cn/download/2023ss/tuition_2023.pdf

（二）住宿费（二）住宿费

我校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内学生安排学生宿舍住宿（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不
受理个人选择申请）。硕士住宿普陀校区 4人 / 间，闵行校区 2-4 人 / 间；博士住宿
普陀校区 2-4 人 / 间，闵行校区 2人 / 间。

住宿费如下：

1. 闵行校区：每人每年 1200 元。

2. 普陀校区：每人每年 700 元至 1200 元（按房型类别确定）。

学生宿舍有租赁公司提供空调租赁服务，学生可以向租赁公司租赁空调服务并向
租赁公司支付租金。

二、缴费方式二、缴费方式

（一）网上自助缴费（一）网上自助缴费

全日制学生学费：新生在 8月 1 日至 9 月 9 日登录新生自助服务系统：http://
freshman.ecnu.edu.cn（登录方法参见该网站相关通知），按照系统指南缴纳学费。

全日制学生住宿费：新生在 9月 5 日至 9 月 9 日登录我校新生自助服务系统：
http://freshman.ecnu.edu.cn，按照系统指南缴纳住宿费。

（二） 微信企业号缴费（二） 微信企业号缴费

新生可通过关注“华东师范大学企业号”绑定学号后，在“生活服务—学生财务—
教育缴费”中查询学费、住宿费欠费并缴纳（详情参见“八、信息化相关服务注意事项”）。

（三）自助缴费机缴费（三）自助缴费机缴费

新生可凭学号至财务处自助缴费机通过银联卡、支付宝或微信进行缴费。自助缴
费机地点：（普陀校区）电化教学楼一楼东门、（闵行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楼道（107
室旁）。

（四）报到现场缴费（不适用暑期报到新生）（四）报到现场缴费（不适用暑期报到新生）

未能通过网上缴费平台完成缴费的新生，在报到当天，可以使用银联卡、支付宝、

https://yjszs.ecnu.edu.cn/download/2023ss/tuition_2023.pdf
http://freshman.ecnu.edu.cn
http://freshman.ecnu.edu.cn
http://freshman.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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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现金方式缴费。

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不含教育管理学系）和旅游管理硕士缴费方式及
时间要求以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通知为准。

友情提示一：为保证新生报到当天能及时完成报到事宜，避开缴费高峰，建议在友情提示一：为保证新生报到当天能及时完成报到事宜，避开缴费高峰，建议在
报到前完成缴费。报到前完成缴费。

友情提示二：在公共场所电脑上网缴费后务请立即退出网银系统并拔出 U 盾！友情提示二：在公共场所电脑上网缴费后务请立即退出网银系统并拔出 U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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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资助体系

为激励广大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钻研，更好地支持全日制研究生完成学业，学
校进一步完善了全日制研究生的资助体系。我校搭建了涵盖全日制研究生的奖学金、
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研究生三助岗位（助教、助研、助管）、勤工助学困难补助
等研究生资助体系。

现简要介绍如下（以下各项适用于全日制研究生）：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是享受国家、学校各项专门面向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的重要依据。困难生认定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由同学和辅导员组成的评议小组进
行评议，经院系审核后在适当范围公示，最后由学校审核确定认定结果。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请在入学前或到校后登录学生（研究生）工作处网站，在线
填写《华东师范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调查及认定申请表》，打印后上交（家庭经济
情况较好，无需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也无需申请国家、学校各项专门面向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的新生，可不填写此表）。具体流程如下：

8月 13 日起，新生可登录我校学生（研究生）工作处网站（https://xgxt.ecnu.
edu.cn/zizhu）填写《华东师范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调查及认定申请表》。申请学
生请使用公共数据库用户名与密码登录。登录后，点击最左侧的导航栏中的“困难生
认定与绿色通道”，在困难生认定与绿色通道系统中，点击“困难认定申请”，填写
后点击“提交”。更详细的填写方法可参见“华东师大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中的指南，
或者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https://zizhu.ecnu.edu.cn）“常用文件”栏目中查
阅“学生填写困难生认定及绿色通道申请表操作指南”。填写中对于有“建议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的选项，如因故提供有困难（如遗失等），填写上传《佐证材料缺失承
诺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常用文件”栏目可下载）即可，学校以学生承诺为准。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建议在 8月 19 日前完成在线填写。如不具备线上填写的
条件，也可以到校报到后再进行填写。学生报到后，请关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的
本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相关通知，及时向院系递交表格参加认定。

二、新生绿色通道二、新生绿色通道

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开通“绿色通道”。确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缴纳学
费的新生，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先办理相关入学手续，然后再通过其它渠道（如国家助
学贷款等）筹集学费。需申请绿色通道的新生，请在线填写《华东师范大学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调查及认定申请表》之后，再点击最左侧的“绿色通道申请”进入绿色通道
子系统，点击“绿色通道申请”，填写后点击“提交”，等待院系和学校审核。更详

https://xgxt.ecnu.edu.cn/zizhu
https://xgxt.ecnu.edu.cn/zizhu
https://zizhu.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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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填写方法可参见“华东师大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中的指南，或者至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网站（https://zizhu.ecnu.edu.cn）“常用文件”栏目中查阅“学生填写困难
生认定及绿色通道申请表操作指南”。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建议在 8月 19 日前完成在线填写。如不具备线上填写的
条件，也可以到校报到后再进行填写。学校审批通过后，即可进行报到。

三、国家助学贷款三、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
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 16000 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5 年，最长
不超过 22 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30 个基点
（LPR5Y-0.3%）执行。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请入学后关注“华东师大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或
我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相关通知。

借款学生同一学年内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四、研究生奖助学金（具体评选细则另行通知）四、研究生奖助学金（具体评选细则另行通知）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目前奖励金额：硕士研究生2万元/人，
博士研究生 3万元 / 人。评奖名额每年由国家下达。

2.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标准为博士研究生 1.5 万元 / 年，
硕士研究生 0.6 万元 / 年。

3.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和学校共同出资设立。学校每年依据注册过的、
符合要求的研究生人数将学业奖学金额度（按博士研究生每生 1.5 万元 / 年、硕士研
究生每生 0.6 万元 / 年的标准）下拨至各单位，各单位自行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
覆盖面、等级、奖励标准。

4. 研究生社会类奖助学金：研究生社会类奖助学金由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捐资
设立，具体评选细则根据各奖助学金设立方要求制定。

五、研究生“三助”五、研究生“三助”

学校坚持研究生参与导师科学研究的导师资助制。导师为博士研究生设置助研岗
位，助研津贴由导师和学校共同出资。学校鼓励导师为研究生自主设置助研岗位，提
供助研津贴。学校为学有余力的研究生设置助教、助管岗位，发放相应津贴。

六、勤工助学六、勤工助学

https://zizhu.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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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校内设有 40 余个勤工助学基地，确保勤助工作服务体系完备、岗位数量
充足。学生通过勤工助学不仅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更有利于了解社会，全面提
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勤工助学已然成为在校学生解决经济困难和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
途径。

七、困难补助七、困难补助

对于出现突发生活困难情况的学生，学校设有应急的临时性困难补助机制。此外，
学校鼓励学生努力提高综合能力，困难学生获得社会职业技能证书，还能申请获得一
定补贴。

八、慈善爱心屋八、慈善爱心屋

学校在全国高校中首创慈善爱心屋，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物资帮扶、素质提升、服
务社会的资助育人新途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但可在慈善爱心屋免费领取各种学习
和生活用品，缓解经济压力，还可报名参加各种素质拓展课程提升能力，参加各类慈
善志愿活动服务社会。

九、住宿通勤补贴九、住宿通勤补贴

对于基本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中国籍研究生，如不需要学校安排住宿，可申请住
宿通勤补贴（5000 元 / 年）。申请通过后，在校期间学校会按学期发放住宿通勤补贴
（2500 元 / 学期）。一旦选择申请住宿通勤补贴并获通过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再
安排住宿。

2023 年 7 月 25 日 -.8 月 5 日，学生可通过企业号在线提交“通勤补贴”申请，
逾期不再受理；2023 年 8 月 10 日前，院系进行审批。其中：以下几类学生不适用住
宿通勤补贴发放：1. 本校在职老师不予发放；2. 出国留学学生不涉及通勤，出国留学
期间不予发放；3. 国际生、休学学生不予发放补贴。

“全日制研究生通勤补贴”申请操作流程如下：1. 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微信企
业号，并通过认证绑定学号；2.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微信企业号——“学工在线”——
“通勤补贴”应用，阅读告知信息，填写个人信息，并勾选相关承诺后提交申请。

十、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十、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
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
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
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
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
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
不超过.16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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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十一、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县以下基
层单位就业、服务期在 3年以上（含 3年）的，补偿学费或代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
贷款，研究生每生每年不高于 16000 元。

十二、涉农单位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十二、涉农单位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本市涉农单位就业（涉农单位名单以市农业农村委
认定为准）、服务期在 3年以上（含 3年）的，补偿学费或代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
贷款，研究生每生每年不高于 16000 元。

十三、农村学校任教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十三、农村学校任教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本市农村学校任教（农村学校名单以市教委公布为
准）、服务期在 3年以上（含 3年）的，补偿学费或代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
研究生每生每年不高于 16000 元。

更多学校学生资助详情可查询：更多学校学生资助详情可查询：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https://zizhu.ecnu.edu.cn（校外访问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
站需要VPN登录，具体操作见：https://docs.ecnu.edu.cn/vpn）

资助咨询热线 021-54345122（暑期持续开通，工作日.8:30-16:30）

学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查找并关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微信平台：学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查找并关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微信平台：

1. 微信公众号：华东师大学生资助

2. 微信号：ecnuzizhu

3. 二维码，见下图

注：1. 以上所有涉及的奖助学金、贷款等均为 2022 年标准。相关政策以国家、
学校最新文件为准。

2. 研究生相关津贴将发放至学生本人在财务资源管理系统中绑定的银行卡内。请
同学们及时在财务资源管理系统中绑定银行卡。

https://zizhu.ecnu.edu.cn
https://docs.ecnu.edu.cn/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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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健康体检和参加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相关说明

一、新生一、新生入学健康体检入学健康体检

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含港澳台学生和外籍留学生).需参加新生入学健康体检。
具体体检时间以校医院通知为准。

二、学生参加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说明二、学生参加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说明

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含港、澳、
台学生，不含外籍留学生 )，纳入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 以下简称“居
保”)。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居保费用（一）居保费用

学生实行个人缴费，缴费金额按照上海市医保通知执行，由学校统一组织收取并
上缴给上海市相关部门，学生缴费方式另行通知。

在校学生如未参加居保，一旦生病住院，所有医疗费用均需自理。

（二）医疗保障（二）医疗保障

学生已被纳入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就医发生的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由医
保基金和本人共同承担，具体待遇以上海市医保部门的相关通知为准：

1、持卡就医结算比例

2、门诊大病医疗待遇：居保结算后，个人可到选定的商业保险机构申请理赔。

3、校医院服务时间及《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详见后勤保障部
网站（http://houqin.ecnu.edu.cn）- 热点问答 - 医疗服务栏，手机端可访问学校企
业微信 -生活服务 - 师生服务 - 医疗服务栏。

附：上海市医保咨询服务热线：12393
.........医疗保障局官网：https://ybj.sh.gov.cn
........上海市政府“一网通办”：https://zwdt.sh.gov.cn

就诊类型 就诊地点 起付钱（元） 个人支付 医保支付
校内门诊 校医院（门诊部） 0 20% 80%

校外门急诊
三级医院

年累计 300
50% 50%

二级医院 40% 60%
一级医院 30% 70%

住院
三级医院 300 元 / 次 40% 60%
二级医院 100 元 / 次 25% 75%
一级医院 50 元 / 次 20% 80%

http://houqin.ecnu.edu.cn
https://ybj.sh.gov.cn
https://zwdt.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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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新生报到相关说明

一、报到日期一、报到日期

全日制新生报到日期为 9月 10 日（8:00-17:00），新生报到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二、报到地点二、报到地点

新生录取的院系。闵行校区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普陀校区地址为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 号。

三、住宿三、住宿

全日制新生如需安排住宿，请先缴纳住宿费并自备住宿用品。

四、学费说明四、学费说明

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学费标准和缴纳方式参照内地（祖国大陆）学生标准（见研究
生新生缴费办法）。如果无法缴纳，请到报到现场缴纳相关费用。

五、其他说明五、其他说明

（一）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培养时间安排

全日制新生同内地（祖国大陆）学生。

（二）报到时需备

1. 录取通知书；

2. 有效身份证件：

港澳地区研究生新生持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地区研究生新生持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3. 学历学位证书；

4. 生活用品（含住宿用品）；

5. 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8张（彩色报名照、背面书写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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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报到季安全防范提醒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为保证大家在入校期间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我们郑重提醒大家注意如下提示：

新生开学时段，是高校案件高发阶段。犯罪分子利用新生初来乍到、人地生疏、
疏于防范的弱点，使用各种手段侵财侵物。其中针对新生的诈骗案件尤为突出，希望
各位同学提高警惕！

常见案件有如下十类：

陷阱一：谎称学生遇意外骗得家长汇款陷阱一：谎称学生遇意外骗得家长汇款

陷阱二：推销人员真钞换假币陷阱二：推销人员真钞换假币

陷阱三：谎称帮助趁机偷走行李陷阱三：谎称帮助趁机偷走行李

陷阱四：以找人为名借机入室偷盗陷阱四：以找人为名借机入室偷盗

陷阱五：假冒老师或后勤等职能部门名义骗取钱款陷阱五：假冒老师或后勤等职能部门名义骗取钱款

陷阱六：谎称家中变故骗钱财陷阱六：谎称家中变故骗钱财

陷阱七：以借用银行卡为名掉包陷阱七：以借用银行卡为名掉包

陷阱八：推销为名卖假货陷阱八：推销为名卖假货

陷阱九：网上购物陷阱骗取钱财陷阱九：网上购物陷阱骗取钱财

陷阱十：订报是假，骗钱是真（冒充学生会或团委等部门老师）陷阱十：订报是假，骗钱是真（冒充学生会或团委等部门老师）

请各位同学牢记，在新生报到期间，学校任何部门、任何个人不会上门收取与现
金有关的费用和介绍任何产品让大家购买，包括书刊等学习用品。

如发现有人上门推销此类，必是诈骗行为，请同学们第一时间拨打校园报警电话：.
54343110（闵行），62238110（普陀），或直接与辅导员老师联系。

保卫处官方网站：http://bwc.ecnu.edu.cn

http://bwc.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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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单位 电话 网址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021-54344721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s://yjszs.ecnu.edu.cn
研究生院网站网址：
http://www.yjsy.ecnu.

edu.cn

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021-62233699( 专业学位 )
021-62232661( 学术学位 ).
021-62230051( 学籍管理 )

研究生学位管理办公室 021-54342975
021-54345034

研究生院综合治理办公室 021-54345003
党委学生（研究生）工作部、
学生（研究生）工作处

021-54344862( 闵行 )
021-62231211( 普陀 )

http://www.xsgzb.ecnu.
edu.cn

信息化治理办公室 021-62233081 https://eoffice.ecnu.edu.cn

学校财务处 021-62233384-6 http://cwc.ecnu.edu.cn

学校保卫处 021-54342653/54342944( 闵行 )
021-62232782/62232752( 普陀 ) http://bwc.ecnu.edu.cn

学校后勤保障部 021-54345233( 闵行 )
021-62232781( 普陀 ) http://houqin.ecnu.edu.cn

宿舍与教学楼服务中心 021-54342617( 闵行 )
021-62233389( 普陀 )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21-54345122( 闵行 ) 资助热线
021-62237559( 普陀 ) https://zizhu.ecnu.edu.cn

学校团委 021-54342654( 闵行 )
021-62233162( 普陀 ) https://youth.ecnu.edu.cn

图书馆 021-54344890( 闵行 )
021-62232367( 普陀 ) http://lib.ecnu.edu.cn

http://www.yjsy.ecnu.edu.cn
http://www.yjsy.ecnu.edu.cn
http://www.xsgzb.ecnu.edu.cn
http://www.xsgzb.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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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新生工作相关微信号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企业号）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会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学
生（研究生）工作部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研
究生）工作处

华东师范大学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
团委

华东师范大学
保卫处


